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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银川市西夏区幸福颐养院、银川市民政局、西夏区民政局、宁夏幸福汇养老服务

公司、贺兰县中心敬老院、银川市中房宜居康养中心、兴庆区通贵鑫海康养中心、石嘴山市惠农区椿萱

康养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宏、姜继琴、丁薇、陈海霞、哈易辛、康桂琴、张武军、张新军、汪国超、

张菁、任风兄、崔玉豆、王秀梅、李嘉军、冯永胜、高雅莉、张浩、田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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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分级护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分级护理服务的分级原则、基本要求、分级护理评估、分级护理服务内容与

标准、评价与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的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以及通

过家庭病床、巡诊等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的医养结合机构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T 37276—2018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GB 38600—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JGJ 450—2018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187—2021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WS/T 431—2013 护理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自理能力 

个体为独立生活而每天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具有共同性的身体动作群，用于判断进食、洗

澡、修饰、穿衣、大小便控制、如厕等方面的依赖水平。 

 

运动能力  

个体完成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最基本动作或基础运动动作的身体条件。 

 

精神状态  

个体在认知功能、行为、情绪等方面的能力。 

 

感知觉与社会参与  

个体在视力、听力，以及与周围人群和环境的联系与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老年人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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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老年人自理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等影响其日常生活的项目进行测评，判断其日常生活活

动的能力状况，为分级护理提供依据。 

 

分级护理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根据老年人自理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和疾病情况以及安全风险而

确定的护理级别。 

4 分级原则 

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机构分级护理服务标准，提高行业对老年人分级护理的认同度，保障养老机

构和老年人权益。 

养老机构应建立分级护理的相关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照护等级评估规范、

分级护理服务规范、老年人健康评估制度。 

养老机构应结合老年人健康评估制度，按照《老年综合征罹患情况》、《养老机构服务安全规范》

的相关要求，对老年人进行健康评估与风险评估，对分级护理服务进行动态管理。 

养老机构应将分级护理相关资料纳入老年人健康档案，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养老机构应根据分级护理服务规范，建立相对应的收费标准。 

5 基本要求 

养老机构应建立与机构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架构，明确工作要求。 

养老机构服务场所及设施设备应符合 JGJ 450—2018的相关要求，且有专人对设施设备进行管理

和维护。 

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规范的相关要求。 

养老机构开展分级护理服务的安全管理应符合 GB 38600—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的相

关要求。 

养老机构应设立评估室进行入院评估，评估环境应清洁、安静、光线明亮、空气清新、温度适宜， 

评估场所独立、安全，能较好地保护评估对象的个人隐私。 

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应符合《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 的相关要求。 

养老机构应与就近医疗机构建立绿色就医通道，或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人员配备要求应符合《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MZ/T 187—2021的相关要

求，均应持有健康证明。 

养老机构应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工作人员每年参加业务培训不少于 4 次，其中至少接受一次分级

护理服务的业务培训。 

6 分级护理评估 

老年人分级护理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分为主要指标和附加指标。主要指标有2个一级指标，包括老年人能力评估和老年人健康

状况评估，附加指标有1个一级指标，为服务安全评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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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老年人分级护理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工具 

 

 

 

主要 

指标 

 

老年人能力见

附录 B《老年人

能力评估规范》 

自理能力 见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B.1 

基础运动能力 见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B.2 

精神状态 见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B.3 

感知觉与社会参与 见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B.4 

老年人健康 状

况见附录 C《老

年人健康状况

评估表》 

老年罹患综合征、疾病状况、特

殊照护 

1.疾病状况参照附表 C.1.1《疾病状况评估表》

进行评估 

2.特殊照护参照附表 C.1.2《特殊照护评估表》

进行评估 

附加

指标 
服务安全 服务九防  

 

6.1.1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填写《老年人基本信息表》(见附录 A)，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见附录 B）对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能力评估，确定老年人五个能

力等级，即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 

6.1.2 老年人健康状况通过老年综合征罹患情况、疾病情况、特殊照护三个维度进行评估。按照(附录 

C)《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表》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有”,老年人健康问题计数为“1”, 将评估结果为“有”

的条目相加，即为老年人健康问题条目总数。 

6.1.3 根据老年人能力分级和老年人健康状况两个维度评估情况，最终确定五个能力等级，对应老年

人护理分级，分 1级～5级。在此基础上，结合养老机构服务安全评估指标，对护理等级进行修正，当

服务安全有 1 项～2 项高风险时，在相应的老年人护理分级上上浮一级，当老年人护理分级为 1 级时，

等级不变。 

6.1.4 老年人能力评估需由医学、护理、康复、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养老护理、社会

工作等专业背景并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评估环境宜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空气清新、

温湿度适宜。 

6.1.5 老年人入住接受初次评估后，若无特殊变化，应每年至少进行 1 次定期评估；若老年人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进行再评估，根据老年人自理能力和病情的变化动态调整护理级别。 

分级护理级别 

6.2.1 根据老年人五个能力等级，相对应将老年人分为 5 个护理等级，护理 5 级(能力完好)、护理 4



DB 64/T 1841—2022 

4 

级(轻度失能)、护理 3级(中度失能)、护理 2级(重度失能)、护理 1级(完全失能)。见表 2《分级护理

对应表》 

表2 分级护理对应表 

 

6.2.2 分级标识。 依据风险等级，在养老机构各护理区入住一览表上以及老年人床头卡上，采用不同

颜色标注相应的护理级别，1级用红色标志，2级用橙色标志，3级用黄色标志，4级用蓝色标志，5级

可不做标识。 

6.2.3  根据护理分级结果，填写《分级护理综合评定表》(见附录 D)。 

7 分级护理服务内容与标准 

按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以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中要求，规定各级别护理

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膳食服务、医疗护理服

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安宁服务、委托服务。 

各级别护理标准依据老年人自理能力，分别对应需要时、协助、帮助三个维度提供相对应服务。 

依据工作规范与要求，制定《分级护理服务标准》，具体内容（见附录 E）。 

8 评价与持续改进 

养老机构应建立老年人分级护理服务评价机制，为老年人提供畅通的服务反馈渠道，定期听取老

年人或相关第三方对服务质量、服务效果的意见和建议。 

养老机构应对收到的分级护理服务的投诉和建议及时回应和反馈。 

养老机构应定期对分级护理服务质量进行自评，对存在的服务质量问题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实

现持续改进。 

养老机构应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复核评定护理分级，以确保老年人合法权益。 

 

 

 

 

 

护理分级 

二个维度 

老年人能力等级与分值 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项数 

5 级 完好（总分≥90） 1-2 项 

4 级 
完好（总分≥90） ≧3 项 

轻度失能(总分 66-89) 1-2 项 

3 级 
轻度失能(总分 66-89) ≧3 项 

中度失能(总分 46-65 分) 1-2 项 

2 级 
中度失能(总分 46-65 分) ≧3 项 

重度失能(总分 30-45 分) 1-2 项 

1 级 
重度失能(总分 30-45 分) ≧3 项 

完全失能（总分 0-29 分） 5 项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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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见表A.1。 

表A.1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 

老年人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老年人性别 □男      □女 有无医保 □有   □无 

文化程度 □文盲及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技校/中专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详 

相关第三方姓名  联系电话  

职  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

业、服务业人员   □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 作人员及有关

人员   □军人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婚姻状况 □未婚   □ 已婚   □丧偶   □离异   □未说明的婚姻状况 

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贫困救助   

□商业医疗保险   □全公费   □全自费   □其他 

居住状况 
□独居    □与配偶/伴侣居住    □与子女居住    □与父母居住 □与兄弟姐妹居住  □

与其他亲属居住  □与非亲属关系的人居住  □ 养老机构 

经济来源 □退休金/养老金     □子女补贴     □亲友资助     □其他补贴 

过 敏 史 食物： □无  □有： 药物： □无  □有： 

健康 

状况 

陈述 

既往史 
高血压□ 脑梗塞□ 慢性支气管炎□ 糖尿病□ 老年性痴呆□  前列腺疾病□ 冠心病□ 中

风后遗症□ 慢性消化道疾病□ 骨折□ 其他□ 手术史：有□ 无□ 

现病史 
高血压□  脑梗塞□    慢性支气管炎□  冠心病□ 中风后遗症□  慢性消化道疾病□糖尿

病□  老年性痴呆□  前列腺疾病□  骨折后遗症□  其他□ 

疾病 

诊断 

痴呆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精神 

疾病 

□无  □精神分裂症  □双相情感障碍  □偏执性精神障碍 □分裂情感性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其他  

近   30 

天  内  意 

外 事件 

跌倒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走失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噎食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自杀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其他  

 

承 诺 

本人确认上述情况陈述真实，如有虚假、隐瞒，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手写一遍) 

 

乙方/相关第三方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DB 64/T 1841—2022 

6 

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老年人能力评估表 

B.1 老年人能力评估表 

表B.1规定了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内容。 

表B.1 老年人能力评估表 

B.1.1    进食: 使用适当的器具将食物送入口中并咽下 

□ 分 

4 分：独立使用餐具将食物送进口中并咽下，没有呛咳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照看下完成，或独立使用辅具，没有呛咳 

2 分：进食中需要小量接触式协助，偶尔（每月一次及以上）呛咳 

1 分：在进食中需要大量接触式协助，经常（每周一次及以上）呛咳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进食，或吞咽困难，或留置营养管 

B.1.2   修饰：指洗脸、刷牙、梳头、刮脸、剪指（趾）甲等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照看下完成 

2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予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无法给予配合 

B.1.3   洗澡: 指清洗和擦干身体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2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给与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不能给予配合 

B.1.4   穿／脱上衣：指穿脱上身衣服、系扣、拉拉链等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人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2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予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不能给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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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老年人能力评估表(续) 

B.1.5   穿／脱裤子和鞋袜: 指穿脱裤子、鞋袜、系鞋带等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人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照看下完成 

2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予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无法给予配合 

B.1.6    小便控制: 控制和排出尿液的能力 

□ 分 

4 分：可自行控制排尿，排尿次数、排尿控制均正常 

3 分：白天可自行控制排尿次数，夜问出现排尿次数增多、排尿控制较差，或自行使用尿垫（布）等辅助

用物 

2 分：白天大部分时间可自行控制排尿，偶尔出现（每天＜1 次,但每周＞1 次）尿失禁，夜间控制排尿较

差，或他人少量协助使用尿布，尿垫等辅助用物 

1：白天大部分时间不能控制排尿（每天≥1 次，但尚非完全失控），夜间出现尿失禁，或他人大量协助使

用尿布，尿垫等辅助用物 

0 分：小便失禁，完全不能控制排尿，或留置尿管。 

B .1. 7    大便控制: 控制和排出粪便的能力 

□ 分 

4 分：可正常自行控制大便排出 

3 分：有时出现（每周＜1 次）便秘或大便失禁，或自行使用开塞露、尿垫等辅助用物 

2 分：经常出现（每天＜1 次，但每周＞1 次）便秘或大便失禁，或他人少量协助使用开塞露，尿垫等辅助

用物 

1 分：大部分时间均出现（每天≥1 次），便秘或大便失禁，但尚非完全失控，或他人大量协助使用开塞露，

尿垫等辅助用物 

0 分：严重便秘或者完全大便失禁，需要依赖他人协助排便或清洁皮肤 

B.1.8    如厕: 上厕所排泄大小便并清洁身体 

注： 评估中强调排泄前解开裤子、完成排泄后清洁身体、穿上裤子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人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2 分:  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给予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不能给予配合 

总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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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基础运动能力评估表 

表B.2 规定了基础运动能力评估的内容。 

表B.2 基础运动能力评估表 

B.2.1   床上体位转移: 卧床翻身及坐下躺下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人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2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他人协助，自身能给予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不能给予配合 

B.2.2    床椅转移: 从坐位到站位,再从站位到坐位的转换过程 

□ 分 

 4 分：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人协助 

3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2 分:  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1 分：主要依靠协助，自身能子配合 

0 分：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无法给予配合 

B.2.3    平地行走: 双脚交互的方式在地面行动，总是一只脚在前 

注： 包括他人辅助和使用辅助具的步行 

□ 分 

4 分：独立平地步行 50m 左右，不需要协助，无摔倒风险 

3 分：能平地步行 50m 左右，存在摔倒风险，需要他人监护或指导，或使用拐杖、助行器等辅助工具 

2 分：在步行时需要他人小量扶持协助 

1 分：在步行时需要他人大量扶持协助 

0 分：完全不能步行 

B.2.4    上下楼梯：双脚交替完成楼梯台阶连续的上下移动 

□ 分 

3 分：可独立上下楼梯（连续上下 10-15 个台阶），不需要协助 

2 分：在他人语言指导或提示下完成 

1 分：需要他人协助，但以自身完成为主 

0 分：主要依靠他人协助，自身能给与配合；或者完全依赖他人协助，且不能给与配合 

总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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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精神状态指标 

表B.3规定了精神状态评估内容。 

表B.3 精神状态评估表 

B.3.1  时间定向: 知道并确认时间能力 

□ 分 

4 分：时间观念（年、月）清楚，日期（或星期几）可相差一天 

3 分：时间观念有些下降，年、月、日（或星期几）不能全部分清（相差两天或以上） 

2 分：时间观念较差，年、月、日不清楚，可知上半年或下半年或季节  

1 分：时间观念很差，年、月、日不清楚，可知上午或下午或白天，夜间  

0 分：无时间观念。 

B.3.2  空间定向: 知道并确认空间的能力 

□ 分 

4 分：能在日常生活范围内单独外出，如在日常居住小区内独自外出购物等 

3 分：不能单独外出，但能准确指导自己日常生活所在地的地址信息 

2 分：不能单独外出，但知道较多有关自己日常生活的地址信息 

1 分：不能单独外出，但知道较少自己居住或生活所在地的地址信息 

0 分：不能单独外出，无时间观念 

B.3.3  人物定向: 知道并确认人物的能力 

□ 分 

4 分：认识长期共同一起生活的人，能称呼并知道关系 

3 分：能认识大部分共同生活居住的人，能称呼或知道关系 

2 分：能认识部分日常同住的亲人或者照护者等，能称呼或知道关系 

1 分：只认识自己或极少数日常同住的亲人或照护者等 

0 分：不认识任何人（包括自己） 

B.3.4   记忆: 短时、近期和远期记忆能力 

□ 分 

4 分：总是能够保持与社会、年龄所适应的长、短时记忆，能完整的回忆 

3 分：出现轻度的记忆紊乱或回忆不能（不能回忆即时信息，3 个词语经过 5 分钟后仅能回忆 0 个～1 个） 

2 分：出现中度的记忆紊乱或回忆不能（不能回忆近期记忆，不记得上一顿饭吃了什么） 

1 分：出现重度的记忆紊乱或回忆不能（不能回忆远期记忆，不记得自己老朋友） 

0 分：记忆完全紊乱或者完全不能对既往事务进行正确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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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精神状态评估表（续） 

B.3.5   理解能力: 理解语言信息的能力（可借助平时使用助听设备等）即理解别人的话 

□ 分 

4 分：能正常理解他人的话 

3 分：能正常理解他人的话，但需要增加时间 

2 分：理解有困难，需频繁重复或简化口头表达 

1 分：理解有严重困难，需要大量他人帮助 

0 分：完全不能理解他人的话 

B.3.6   表达能力: 表达信息能力，包括口头的和非口头的，即表达自己的想法 

□ 分 

4 分：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想法 

3 分：能表达自己的需要，但需要增加时间 

2 分：表达需要有困难，需频繁重复或简化口头表达 

1 分：表达有严重困难，需要大量他人帮助 

0 分：完全不能表达需要 

B.3.7   攻击行为: 身休攻击行为(如打/踢/推/咬/抓/摔东西)和语言攻击行为（如骂人、语言威胁、尖叫） 

注： 长期的行为状态 

□ 分 

4 分：未出现 

0 分：近一个月内出现国攻击行为 

B.3.8   抑郁症状：存在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活力减退等症状，甚至出现妄想、幻觉、自杀念头或自杀行为 

注： 长期的负性情绪。 

 □ 分 

 

1 分：未出现 

0 分：近一个月内出现过负性情绪 

B.3.9   意识水平：机体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刺激做出应答反应的能力程度，包括清醒和持续的觉醒状态 

□ 分 

 

2 分：神志清醒，对周围环境能做出正确反应 

1 分：嗜睡，表现为睡眠状态过度延长。当呼唤或推动老年人的肢体时可唤醒，并能进行正确的交谈或执行

指令，停止刺激后又继续入睡； 

意识模糊，注意力涣散，对外界刺激不能清晰的认识，空间和时间定向力障碍，理解力迟钝，记忆力模糊和

不连贯 

0 分：昏睡，一般的外界刺激不能使其觉醒，给与较强烈的刺激时可有短时的意识清醒，醒后可简短回答提

问，当刺激减弱后又很快进入睡眠状态；或者昏迷：意识丧失，随意运动丧失，对一般刺激全无反应 

总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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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感知觉与社会参与指标 

表B.4规定了感知觉与社会参与的评估内容 

表B.4 感知觉与社会参与的评估表 

B.4.1  视力: 感受存在的光线并感受物体的大小、形状的能力。在个体的最好矫正视力下进行评估 

□ 分 

2 分：视力正常 

1 分：能看清楚大字体，但看不清书报上的标准字体；视力有限，看不清报纸大标题，但能辨认物体 

0 分：只能看到光、颜色和形状；完全失明 

B.4.2     听力: 能够辨别声音的方位、音调、音量和音质的有关能力（可借助平时使用助听设备等） 

□ 分 

2 分：听力正常 

1 分：在轻声说话或说话距离超过 2 米时听不清；正常交流有些困难，需在安静的环境或大声说话才能听到 

0 分：讲话者大声说话或说话很慢，才能部分听见；完全失聪 

B.4.3     执行日常事务: 计划、安排并完成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洗衣服、小金额购物、服药管理 

□ 分 

4 分：能够完全独立计划、安排和完成日常事务，无需协助。 

3 分：在计划、安排和完成日常事务需要他人监护或指导 

2 分：在计划、安排和完成日常事务需要少量协助 

1 分：在计划、安排和完成日常事务需要大量协助 

0 分：完全依赖他人进行日常事务 

B.4.4    使用交通工具出外出 

□ 分 

3 分：能自己骑车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 

2 分：能自己搭乘出租车，但不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 

1 分：当有人协助或陪伴，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 

0 分：只能在别人协助下搭乘出租车或私家车外出；完全不能出门，或者外出完全需要协助 

B.4.5    社会交往能力 

□ 分 

4 分：参与社会，在社会环境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待人接物恰当 

3 分：能适应单纯环境，主动接触人，初见面时难让人发现智力问题，不能理解隐喻语 

2 分：脱离社会，可被动接触，不会主动待他人，谈话中很多不适词句，容易上当受骗 

1 分：勉强可与他人接触，谈吐内容不清楚，表达不恰当 

0 分：不能与人交往 

总计得分： 

 

B.5 老年人能力总得分 

根据表B.1～B.4的评估得分情况，计算老年人能力总得分，填写表B.5 

表B.5 老年人能力总得分 

 

老年人能力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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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表 

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表见表C.1。 

表C.1 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表 

 

1、老年综合征罹患情况 

1.跌倒（30 天内） □无   □有 

2.谵妄（30 天内） □无   □有 

3.慢性疼痛 □无   □有 

4.老年帕金森综合征 □无   □有 

5.抑郁症 □无   □有 

6.晕厥（30 天内） □无   □有 

7.多重用药 □无   □有 

8.痴呆 □无   □有 

9.失眠症 □无   □有 

10.尿失禁 □无   □有 

11.压力性损伤 □无   □有 

12.其他（请补充）：           

2.疾病情况 同时存在 2 种及以上正在接受治疗的疾病， 参照《表

C.1.1:疾病状况评估表》进行评估 

 

□无  □有 

3.特殊照护 目前接受 1 种及以上特殊照护,参照《表 C.1.2:特殊照护

评估表》进行评估 

□无  口有 

健康状况评估汇总 口 1-2 项  口≥3 项 

评估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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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疾病状况评估表 

疾病分类 疾  病  诊  断  目前接受治疗的疾病 

1、骨骼肌肉疾病 

1 退行性骨关节病 □否     □是 

2 老年发病类风湿关节炎 □否     □是 

3 骨质疏松症 □否     □是 

2、眼部疾病 

1 白内障 □否     □是 

2青光眼 □否     □是 

3年龄相关黄斑变性 □否     □是 

3、神经系统疾病 

1 中风/脑血管病 □否     □是 

2 阿尔茨海默病 □否     □是 

3 除阿尔茨海默病以外的老年痴呆症 □否     □是 

4帕金森氏症 □否     □是 

5偏瘫 □否     □是 

6截瘫 □否     □是 

4、心脏/肺部疾病 

1 冠心病 □否     □是 

2高血压 □否     □是 

3 心力衰竭 □否 □是 

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否     □是 

5、内分泌与代谢疾病 1 糖尿病 □否     □是 

6、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 肾病/尿毒症 □否     □是 

2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否     □是 

7、精神疾病 

1 抑郁症 □否     □是 

2焦虑症 □否     □是 

3 精神分裂症 □否     □是 

4双向情感障碍 □否     □是 

8、消化系统疾病 
1 消化性溃疡 □否     □是 

2肝硬化 □否     □是 

9、感染 

1 肺炎 □否     □是 

2 老年尿路感染  □否     □是 

3 肺结核 □否     □是 

10、其他 

1 良性肿瘤 □否     □是 

2恶性肿瘤 □否     □是 

已接受治疗的其他疾病  

评估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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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特殊照顾评估表 

特殊照护类别 结果 

1、鼻胃管留置护理 □无      □有 

2、中心静脉导管维护 □无      □有 

3、氧气治疗 □无      口有 

4、呼吸器或呼吸机 □无      口有 

5、气管切开护理 □无      口有 

6、留置导尿管护理 □无      口有 

7、肠造口护理 口无      口有 

8、膀胱造口/肾造口/输尿管造口护理 □无      口有 

9、伤口引流管护理 口无      口有 

10、伤口护理换药（不包括压疮伤口处理）

 
口无      口有 

11、其他： 
 

 

评估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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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分级护理综合评定表 

分级护理综合评定表见表D.1。 

表D.1 分级护理综合评定表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龄 岁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户籍所在地        区（县）     街（镇）     村（居） 

居住地址        区（县）       街（镇）       村（居）       路      号      房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丧偶   □离婚 

居住情况 □与子女同住  □与亲友同住  □孤寡  □独居  □与配偶同住 

监护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监护人地址     区（县）       街（镇）     村（居）       路    号     房 

监护电话  

二、评估情况 

评估类型 □首次评估    □例行评估 本次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老年人能力等级 □能力完好    □轻度失能    □中度失能   □重度失能   □完全失能 

老年健康状况项数 
 1-2 项    3-5 项 

服务安全风险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三、评估结果  

护理等级 

 

□5 级（能力完好）   □4 级（轻度失能）   □3 级（中度失能）   

□2 级（重度失能）   □1 级（完全失能）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评估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机构意见：                       □同意        □不同意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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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分级护理服务标准 

分级护理服务标准见表 E.1。 

表E.1 分级护理服务标准 

服务 

项目 

服务 

内容 
服务要求 

护理等级与服务频次 

5、4 3、2 1 

出入院 

服务 

入院评估 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确定护理等级 

入院手续办理 提供办理入院手续服务 

出院手续办理 提供办理出院手续服务 

生活 

照料 

服务 

（一） 

清洁照料 

1.整理床单位 1 次/日 1 次/日 2 次/日 

2.头面部清洁、梳理（包括

洗脸、剃须、梳头等） 
需要时 协助 2/日 帮助 2/日 

3.口腔清洁（包括刷牙、漱

口、清洁义齿等） 
需要时 协助 2/日 帮助 2/日 

4.指/趾甲护理 需要时 协助 2/月 帮助 2/月 

5.手、足部清洁 需要时 协助 2/日 帮助 2/日 

6.沐浴 需要时 协助 1/周 帮助 1/周 

7.床上洗头、温水擦浴 需要时 需要时 1/周 需要时 1/周 

8.会阴护理 需要时 协助 1/日 帮助 2/日 

（二） 

饮食照料 

1.协助用餐、饮水 需要时 协助 3/日 帮助 3/日 

2.协助喂水、喂饭 需要时 协助 3/日 帮助 3/日 

3.碎食、软食 需要时 需要时 帮助 3-4/日 

4.鼻饲管喂食 需要时 需要时 帮助 4-5/日 

（三） 

排泄照料 

1.提醒如厕 需要时 协助 4-5/日 / 

2.协助排便 需要时 需要时 需要时 

3.人工取便 需要时 需要时 帮助 1/3-5 日 

4.失禁护理 需要时 需要时 帮助 1/2 小时 

5.更换纸尿裤 需要时 协助 5-6/日 帮助 3-4 小时 

6.床上使用便器 / 需要时 帮助 4-5/日 

7.清洗便器 / 需要时 帮助 4-5/日 

8.留置尿管护理 / / 帮助 2/日 

9.人工肛门护理 / 协助 4-5/日 帮助 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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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照料 

服务 

（四） 

睡眠照料 

1.布置睡眠环境 / 协助 1/日 帮助 1/日 

2.失眠照料 需要时 需要时 需要时 

3.夜间巡视 1/夜 2/夜 1/2 小时 

（五） 

卧位护理 

1.协助翻身及有效咳嗽 / 需要时 帮助 4-5/日 

2.协助床上体位变动 / 需要时 帮助 1/2 小时 

3.压疮预防及护理 / 协助 1/2 小时 帮助 1/2 小时 

4.协助穿脱衣服 / 协助 2/日 帮助 2/日 

（六） 

移动护理 

1.床椅移动 / 需要时协助 需要时帮助 

2.轮椅转移 / 需要时协助 需要时帮助 

3.平车转移 / 需要时协助 需要时帮助 

4.协助使用辅助器具移动 / 需要时协助 需要时帮助 

（七） 

巡查 

每日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

的身心状况，特殊情况及时

报告并协助处理，有记录。 

24 小时内 

不低于 2 次 

24 小时内 

不低于 6 次 

不低于 

1/2 小时 

 

（八） 

安全管理 

1.评估、预防和处置噎食、

压疮、坠床、烫伤、跌倒、

走失、他伤和自伤、食品药

品误食、文体活动意外等 9

种服务风险 

2/年 2/年 1/季 

2.根据风险等级及时标识 即时 即时 即时 

3.检查有无过期、腐烂食品

及过期药品 
1/周 1/周 1/周 

4.检查老年人居室及公共区

设施设备、消防设施完好 
1/周 1/周 1/周 

膳食服务 

 

1、提供适合老年人的营养膳食，以及各种不同形态的膳食和治疗膳食； 

2、集体用餐； 

3、为老年人提供个性用餐服务（点餐、家宴、代加工等）。 

清洁卫生服

务 

（一） 

公共区域 

公共区域（包括室外、员工办公区域）清洁 2/日，要求达到： 

（1）地面无积水、无水渍、无污垢、无积存垃圾； 

（2）墙面、窗户、天花板、灯具、标牌等，无污垢、无破损、无蜘蛛网等； 

（3）整洁、无异味。 

（二） 

居室 

老年人居室清洁 1/日，要求达到： 

（1）整洁、无异味； 

（2）地面干燥、无水渍、无污渍及渣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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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床边、桌面、柜面及柜面物品表面无灰尘、无污渍； 

（4）窗帘、门帘等物品无尘土、无污渍。 

（5）老年人生活用品无灰尘、污渍。 

老年人卫生间、洗浴空间清洁 1/日，要求达到： 

（1）无异味； 

（2）地面、洗手盆台面、墙壁墙角清洁干燥、无水渍、无污渍及渣屑； 

（3）便器内外清洁无便迹、无污垢，定期消毒，有消毒记录。 

洗涤服务 衣物、被褥洗涤 

老年人衣物、被褥等织物的收集、清洗和消毒服务。 

1. 衣物一般每周至少清洗 1 次。特殊污衣物随时处理清洗。 

2. 床上用品每月至少清洗 2 次。 

3. 洗涤衣物和床上用品应分类清洗、晒干或烘干。 

4.被血液、排泄物、分泌物污染或疑似传染性衣物及床上用品封闭运输，单独清

洗，洗涤过程采用消毒－清洗－消毒的顺序，有消毒记录。 

5.常规洗涤设备每日清洗，每周消毒，污洗设备一洗一消，有消毒记录。 

医疗护理服

务 

预防保健、健康

管理、护理服

务、药物管理、

协助医疗、老年

人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院内感染

控制 

1.每月至少开展 1 次健康教育活动。 

2.每年至少组织 1 次老年人健康体检。 

3.有护理记录单，每班进行交接并有交接记录，对危重及新入院老年人进行床头交

接。 

4.Ⅰ度压疮新发生率不高于 5‰，Ⅱ度压疮新发生率为 0。 

5.尿布疹发生率为 0。 

6.如须使用约束用具，应严格遵医嘱，并与相关第三方签署知情同意书，按操作规

范执行。 

7.医师每天 1 次为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巡诊，并做好记录；对于轻度失能、能力完

好老年人及时应诊。 

8.医护人员 24 小时值班，及时提供紧急救护服务。 

9.根据需要，及时通知、协助老年人转院转诊。 

10.根据需要，及时陪同老年人院外就医。 

11.有糖尿病老年人，应有胰岛素注射管理记录。 

文化娱乐服

务 

文化活动、体育

活动、休闲娱乐

活动、节日及纪

念日庆祝活动、

老年人生日庆祝

活动。 

1.开展日常活动种类多样，有适合不同失能等级老年人的活动。 

2.每年开展不少于 5 次传统节日、特殊纪念日活动，有记录。 

3.每月开展至少 1 次老年人生日庆祝活动，有记录。 

4.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院外的游览和参观活动，有记录。 

5.开展特色主题活动。 

心理/精神支

持服务 

环境适应、情绪

疏导、心理支

持、危机干预 

1.定期组织老年人进行情感交流和社会交往，组织能力完好且有意愿的老年人每年

参加不少于 1 次公益活动。 

2.有应急处理程序，报告及时，妥善处理，有记录。对于有心理问题或问题倾向的

老年人.及时开展评估，有干预措施，且及时联系相关第三方，沟通有记录。 

3.根据老年人需求，定期为老年人开展个案、小组等多种形式活动，有档案。 



DB 64/T 1841—2022 

19 

 

 

安宁 

服务 

提供临终关怀、

哀伤辅导、后事

指导服务 

应符合 DB64/T 1561-2018 要求： 

1.及时对疼痛老人进行疼痛评估，实施疼痛的管理和控制、紧急症状的处理、支持

疗护，由医护人员执行。 

2.落实家属沟通机制，根据病情至少一周沟通一次。 

3.提供对亲属的哀伤辅导服务，有个案记录。 

4.离世老年人所在居室及床单位按消毒隔离要求处理，被褥用品独立处理。 

委托服务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代管物品、代领物品、代缴各种费用、代购、代办、陪同出行、

协助交通等服务。此项可作为个性化服务。 


